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荐机构”）作为浙

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太立”、“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司太立实际控制人胡锦生、胡健父子股份

质押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限售股 冻结股 限售股 冻结股

胡锦生 4,507.21 10.28% 4,359.68 96.73% 9.94% - - - -

胡健 4,630.50 10.56% 4,630.00 99.99% 10.56% - - - -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牧

鑫春辰 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654.91 1.49% - - - - - - -

合计 9,792.63 22.34% 8,989.68 91.80% 20.51% - - - -

二、公司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具体安排

公司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到期时

间

到期质押股份

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

额（万元）

胡锦生
已到期 34,776,800 77.16% 7.93% 11,826.91

半年内 8,820,000 19.57% 2.01% 3,600.00

胡健 已到期 46,300,000 99.99% 10.56% 14,053.22



股东名称
到期时

间

到期质押股份

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

额（万元）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牧

鑫春辰 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 - - - -

合计 89,896,800 91.80% 20.51% 29,480.13

胡健先生和胡锦生先生在国泰海通的质押融资已到期，经双方友好协商，实

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通过对第三方协议转让公司 5.0181%股权取得的转让收

入来偿还部分融资余额，剩余部分协商进行展期。

2024年 9月 12日，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 5.0181%，转让收入用

来偿还质押融资借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14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4-052）。

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已于 2024 年 10月 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

成过户登记手续。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需分期支付款项，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股权转让协议最后一笔支付款 7928 万元尚未支付完毕，该笔款支

付后实控人将用于支付质押融资，降低质押率。

三、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质押相关事项，主要系实际控制人个人融资需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和

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因到期的部分本息未按时偿还，已

经触及违约情形。若因为权利人行使相关权利，导致累计出质的股票到期无法解

除质押且被司法强制执行，公司届时将面临控制权不稳定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重

大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严格遵守相关规定，配合股东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查阅上市公司相关公告、股份质押相关信息，

查阅上市公司实控人股份质押的有关协议、质押明细汇总表；访谈上市公司实控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89125796452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891257964523


人并取得上市公司实控人及上市公司出具的承诺、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质押相关事项，主要系实际控制人个人融资需

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正常，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因到期的部分本息未按时偿还，已

经触及违约情形。若因为权利人行使相关权利，导致累计出质的股票到期无法解

除质押且被司法强制执行，公司届时将面临控制权不稳定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重

大风险。

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质押情况、实际控制人的偿债能力变化情况，

并督促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戴嘉鑫 何 欢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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